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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婦伏屍屋內 妻後腦有傷痕

吳文遠突申終止聆訊被拒
控方批濫用程序 指吳「作故仔」誣陷梁振英

社民連主席吳文遠涉嫌於去年9月立法會選舉日，向時任行政長官

梁振英投擲臭魚三文治，結果掟中梁身後的署理總督察劉泳鈞，案件

昨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續審。已被裁定「普通襲擊」指控表證成立的

吳文遠，昨以審訊不公平為由申請永久終止聆訊。控方批評吳申請屬

濫用程序，裁判官最後拒絕被告的申請，並將案件押後至本月31日裁

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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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2343 2255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2896 000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 2222

■生命熱線：2382 0000

■向晴熱線：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18281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2466 7350

控辯雙方昨開始結案陳辭之前，被告吳
文遠（40歲）突然向署任主任裁判官

蘇惠德聲稱，梁振英為是案重要證人，但因
「有政治考慮」未有傳召他出任控方證人，
其後只能以辯方證人身份出庭作證，惟梁於
開庭前拒絕與辯方會面，令他未能透過會面
了解梁的證供是否對他有利，未能確定梁證
供的可信性，故認為自己無法獲得公平審
訊，補救方法是永久終止聆訊。
蘇惠德即時問被告：「點解家先申
請？」他質疑吳早前有律師代表時卻不作出
上述申請。控方也反對現階段終止聆訊，指
吳於開審前已知梁振英拒絕跟辯方代表會
面，但因為聆訊期間「聽完梁振英證供覺得

唔啱用」始作出申請，明顯是濫用程序。
裁判官最後拒絕吳的申請。

控方：應預見會掟中保安
控方接着開始結案陳辭。就吳文遠此前

聲稱梁振英以「眼神」示意他「嚟吖，放馬
過嚟」，控方指被告與梁振英並非朋友關
係，更在數次示威中故意針對梁，兩人關係
稱不上「好」。
梁早前出庭作供時已說未有授權或同意任

何人向他擲東西，是吳胡亂編故仔誣陷梁
「戚眉戚眼」向他示意，邀請他投擲三文
治。
控方並不認同吳文遠「真誠相信」梁「同

意」被擲三文治，同時重申吳於facebook直
播中重複以相近意思：吳指稱是在票站外
「巧遇」梁振英，才「嚟（戾）手將三文治
掟過去」，其中從無提到什麼「梁示意我掟
（三文治）畀佢」，又指即使梁的表情當時
「具有挑釁」意味，也不代表梁同意被擲三
文治。吳應預見到三文治有機會擲中梁身旁
的保安人員。
沒有律師代表的被告吳文遠於結案陳辭時

聲言，指雖然他和梁振英並不是朋友關係，
但有鑑於外國「有政治領袖」會主動伸手接
着市民向其投擲的物件，故此「下意識認
定」梁同意他向其投擲三文治。
他續稱，當時脫手的三文治是以「非高

速」掟出，且降落點「非常準繩」，剛好落
在梁的頭部前上方，若非梁「踎底避過」三
文治，又沒及時揚聲叫其他人避開，該名總
督察根本就不會被掟中。

被告聲稱fb直播是「搞氣氛」
他續稱，有某間電視台的新聞片段並無拍
到梁被擲物件時的表情，控方不能在沒有合
理疑點下排除梁事前確實有向吳作出「示意
掟嘢過嚟」表情，又聲言其facebook直播內
容非在警誡下進行，且當時只為「搞氣
氛」，故堅持法庭不應採納facebook內容作
為招認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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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共享」一名女董事被捕帶署扣
查。 電視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友光、蕭景源）
上水清河邨一單位昨晨揭發雙屍命案。一
對中年夫婦被發現離奇伏屍屋內，屍體開
始發脹及腐爛，發出陣陣惡臭，其中女死
者後腦有傷痕。警方大為緊張，一度封鎖
現場召來法醫及鑑證科人員協助蒐證，初
步不排除兩人已死去多日，惟死因仍須稍
後驗屍確定，暫列作「屍體發現」案交由
重案組跟進。

夫妻皆吸毒 有社工跟進
現場為清河邨清照樓32樓一單位，兩名死
者分別為呂姓丈夫及徐姓妻子，均年約40多
歲。被發現時，呂仰臥房間床上，徐則仰臥
廳中地上，兩人屍體均已開始發脹發臭及腐
爛。經法醫初步檢驗，證實男死者身體無表
面傷痕，女死者的後腦位置則有一道約數厘
米長傷口，未知是否致死原因。
據鄰居及街坊指，夫婦居住上址十多
年，育有子女，但已遷出居住。兩人均患
長期病，需服藥，靠領取綜援過活，並有
社工跟進，平日甚少與街坊交往。單位不
時傳出夫婦吵架聲，兩人更有吸毒惡習，
其中男死者生前因患思覺失調，曾入住屯
門青山精神病醫院。
周日（8日），有街坊最後見過夫婦後，
單位一直重門深鎖，未見兩人出入。直至
昨日屋內傳出陣陣如同死老鼠的惡臭，鄰
居覺得可疑，通知大廈保安員報警。
警方昨晨10時半接獲報案後，派員到場

調查，拍門無人應，遂召來消防員協助破
門進入單位，赫然發現兩夫婦倒斃屋內明
顯死亡。隨後法醫、政府化驗師及警方鑑
證科人員陸續到場協助蒐證，檢走多袋證
物，包括一些藥物及一個啞鈴等。

鄰居：單位曾傳出吵架聲
大埔警區助理指揮官 ( 刑事 ) 蔡俊豪警司
表示，事發單位當時反鎖，窗戶緊閉，屋
內無打鬥跡象，相信事發時只得兩人在
家。經初步調查，除發現女死者後腦位置
有一道約數厘米長傷口外，兩人身體並無
其他明顯傷痕，屋內亦無燒炭自殺的痕
跡，但發現一些藥物。由於兩人平時因病
均需服藥，故會追查該些藥物的來源，及
檢驗箇中成分是否與兩人死因有關。

蔡警司續稱，夫婦過往曾因爭執而報
警，兩人死去估計已有多日，惟現時仍未
能確定兩人倒斃屋內的原因。
警方將循現場檢獲的藥物、兩人的身體

狀況，及生活習慣等多個方向調查，法醫
亦會剖屍檢驗兩人的死因，案件目前暫列
作「屍體發現」交由大埔警區重案組第二
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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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俊豪警司表示殞命夫婦過往曾因爭執報
過警。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揭發夫婦雙屍命案的上水清河邨清照樓揭發夫婦雙屍命案的上水清河邨清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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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
上月曾被消費者委員會點名譴
責，位於尖沙咀星光行的「時光
共享」旅遊會籍推廣公司，涉嫌
以誤導及威嚇等高壓手法促銷，
游說市民購買韓國度假俱樂部會
籍，兩年間累計投訴達75宗，涉
款約270萬元，其中最高單一個
案涉款逾18萬元。
海關不良營銷手法調查科，經

調查後，昨午掩至涉案公司拘捕
一名女董事。
海關表示，初步接獲36人投訴

涉案公司，當中兩名投訴人合共
涉及逾16萬元。調查顯示該公司
疑收取受害人全部款項後，未能
於指定時間提供服務，並在營銷
過程中，涉嫌以威嚇言辭逼使受
害人繳付金錢。
被捕女董事，20歲，本地人，
她涉嫌將虛假商品說明應用於所
提供的服務，以及使用具威嚇性
的營業方式銷售海外度假屋會
籍，違反《商品說明條例》被扣
查，海關不排除稍後會有更多涉
案者被捕。

上月被消委點名譴責
消息指，被消委會點名譴責的

「時光共享」，涉嫌透過電話問
卷調查接觸當事人後，再邀請他
們到公司領取免費禮品。
當事主抵達該公司後，職員會

指令事主關掉手機，又藉詞登記
換取禮物，要求投訴人交出身份證及信
用卡等。其後事主會被帶入一個播放強
勁音樂的房間，推銷旅遊度假會籍計
劃，時間長達90分鐘。部分投訴人更被
人以疲勞轟炸方式輪流游說，過程更長
達兩小時至5小時，直至投訴人筋疲力
竭，無奈地簽署合約後才獲准離開。
海關提醒商戶遵守《商品說明條例》

的規定，而消費者於購買服務時亦應光
顧信譽良好的商戶。
在購買服務前，消費者應清楚了解相
關合約的條款及細則，如不欲購買，應
堅決拒絕簽署任何銷售文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大埔及油
塘昨分別發生學生跳樓自殺死亡事件。其
中一名年僅11歲的小六男生，疑過度憶念
半年前墮樓離世的祖母，加上早前泳賽失
利困擾，昨晨上學前突被發現身穿校服在
大埔廣福邨寓所大廈走廊，攀過欄河飛墮
天井當場死亡。另一名中六應屆文憑試
（DSE）男生，昨晨無故曠課後，被發現在
「大本型」商場平台跳下重傷，送院證實
不治。
墮樓身亡的小六男生姓曾（11歲），生
前就讀大埔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父親
從事飲食行業，母親為全職家庭主婦，另
有一名正就讀中六的兄長，一家四口同住
大埔廣福邨廣祐樓一單位。
昨晨大清早，身穿校服的曾姓男童，揹
着書包如常離家上學，至早上7時55分，
被發現倒臥在寓所大廈天井地上重傷昏
迷，送院證實不治。男童母親其後趕到醫
院，傷心欲絕，要由長者跪地安慰。
消息指，曾童在校成績中等，但運動了

得，是游泳及籃球校隊成員，惟本月初在
游賽中成績欠佳，曾向胞兄透露不開心；
此外與其感情要好的祖母，今年4月在大埔
大元邨墮樓身亡，亦一直令他無法釋懷，
顯得鬱鬱寡歡。
警方經調查，不排除男童因過度憶念祖
母，加上泳賽失利，雙重打擊下自尋短見。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發言人指，校方

對事件深感難過及痛心，因警方正跟進調
查事件，校方不宜評論。
發言人續稱校方已啟動危機處理機制，

安排教育心理學家及駐校社工，為全校師
生、家長和其他同工提供支援。

中六生尋短見 一不治一獲救
另一名跳樓自殺的中六應屆文憑試

（DSE）男生姓麥（17歲），生前就讀油
塘區一中學，昨晨他如常出門上學後，胞
兄發現胞弟在睡房內留下數封給親友的信
件，感到可疑，向學校查詢始得知胞弟沒
有上學，遂四出尋找，又呼籲網友協助尋

人。
詎料至早上11時許，麥被發現在油塘

「大本型」商場平台花園，飛墮對開高超
道行人路重傷昏迷，送聯合醫院搶救無效
證實不治。
警員事後在平台花園檢獲死者的背囊和

遺書，當中透露因生活問題不開心尋死，
案件無可疑。

另訊，一名同姓麥（18歲）的中六應屆
文憑試（DSE）男生，昨午4時許，放學途
經大埔超級城對出行人天橋時，疑不堪備
考DSE壓力，一時感觸，突從橋面躍下林
村河，數名路人見狀立即報警，幸在警員
到場前，男生已游回岸邊，並由途人手拉
手將他拉上岸，其後由救護員送院檢查，
警方列作「有人遇溺」事件跟進。

疑掛住嫲嫲 11歲孫仔跳樓亡

■大埔廣福邨廣祐樓發生小學生跳
樓自殺慘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商人
陳振聰因偽造及行使一份虛假的已故華
懋集團主席龔如心遺囑，於2013年被
判入獄12年，陳2015年在獄中透過律
師入稟高等法院，控告曾代表他處理稅
務的「高李葉律師行」疏忽及違反協
議，要求賠償。律師行庭上辯稱他們與
陳振聰之間一直無法定協議處理稅務問
題，要求剔除相關訴訟，高院法官經考

慮後，昨頒令剔除陳振聰在訴訟書中，
有關1993年的口頭協議，至於整個訴
訟則繼續進行，律師行就今次聆訊可向
陳振聰一方取回訟費。
案件緣於稅局向陳發出23項物業稅

及兩項利得稅的評稅通知，稅款評定共
逾3.4億元，陳不滿律師行於2010年2
月至7月，代表他處理上述評稅時有疏
忽及違反雙方的協議。

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涉收受利益案，昨於高等
法院續審。控方傳召劉吳惠蘭作供，她於2008
年7月至2011年4月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任內曾參與處理雄濤的廣播牌照申請事
宜。劉太庭上指，雄濤申請數碼廣播牌照前，
時任主席鄭經翰很在意爭取公眾支持，外界更
曾擔心此舉會影響政府最終決定。惟劉太強
調，發牌決定是行政會議會同特首考慮公眾利
益等因素後作出，並非由特首個人決定。

劉太續指，廣播牌照屬敏感議題，因頻譜
和牌照數量有限，需考慮如何分配和技術等
問題，亦要衡量公眾利益。她強調廣播牌照
屬公共資源，所以在整個發牌過程中，任何
參與的官員均須避免利益衝突，而一般廣播
牌照的申請程序，是先由通訊事務管理局進
行諮詢，再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提出建議，
最後轉交行會會同特首決定，並非特首一個
人定奪。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陳振聰控律師行案 官剔除口頭協議 劉吳惠蘭：發牌非特首個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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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第17/120期)攪珠結果

頭獎：$17,493,650 （2.5注中）
二獎：$205,600 （4注中）
三獎：$19,200 （594注中）
多寶：-

下次攪珠日期：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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